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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全市粮食清仓查库工作的通知 

 
（沈政办发[2009]10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粮食清

仓查库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8〕118号）

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全省粮食

清仓查库工作的通知》（辽政办发〔2008〕99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全市粮食

清仓查库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粮食清仓查库工作的领导，建立

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召集人，市粮食局、发

改委、监察局、财政局、农委、审计局、质监

局、统计局、农发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等相关

部门（单位）参加的沈阳市粮食清仓查库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全市粮食清仓查库的组织

领导工作。市粮食局为联席会议的召集部门，



负责制定全市粮食清仓查库工作实施方案，并

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确

保清查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有关地区也要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

负责本地区的粮食清仓查库工作。 

  二、清查范围和内容 

  重点检查中央储备粮、国家临时存储粮、

地方储备粮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情况，以及国

有粮食企业储存商品粮的数量、品质、质量和

粮权归属情况。其中，重点检查中央储备粮和

地方储备粮的质量合格率与品质宜存率。严格

核查国有企业粮食库存是否账实相符、账账相

符的情况，重点核查农业发展银行粮食贷款与

粮食库存的对应情况、企业会计账和统计账是

否相符的情况。严格检查政策性粮食存储企业

的补贴资金下拨和使用情况。全面核查纳入粮

食流通统计范围的重点非国有粮食经营企业及

转化用粮企业执行统计制度的情况，并选择部

分在当地市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进行粮

食库存情况的典型调查。 

  三、清查时点、方式和人员 

  （一）清查时点。以2009年3月末粮食库存

统计结报日为检查时点。 

  （二）清查方式。分为企业自查、市政府

全面普查、省政府重点复查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随机抽查等方式。 

  （三）清查人员。按照“统一抽调、混合

编组、集中培训、综合交叉、本地回避”的原

则选调和安排清查人员，参加普查的人员不得



参与对本地区的普查工作。 

  四、进度安排 

  进度安排共分5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2月中旬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明确任务和分工，召开全市粮食清仓查库

工作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同时完成人员培训和

相关资料、查库器具准备等工作。 

  （二）自查阶段。3月31日前，全市纳入清

查范围的企业完成自查工作。有关地区做好督

促和指导工作。 

  （三）普查阶段。4月20日前，按照“有仓

必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查必彻底”的原

则，对全市粮食库存情况进行全面普查；完成

全市清仓查库工作报告和结果汇总报表，并对

清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四）复查阶段。4月底前，接受省政府的

重点复查。 

  （五）抽查阶段。5月上、中旬，接受国务

院有关部门随机抽查。 

  五、几点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此次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的粮食清仓查库工作，是国家加强

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我

市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高

度重视此项工作，切实加强对清仓查库工作的

组织领导。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强领导，精

心组织，稳妥实施，确保此项工作不走过场。



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协调，确保此项工

 


